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處理未登記居家托育人員/未立案托育機構  

處理流程 

 接獲通報或發現疑似未登記居家托

育人員/未立案托育機構 

進行稽查 

否 

未改善 

結案 

依法連續處分 

改善 

是 

現場是否有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其

相關法規之情事 

依立案規定進行輔導居家式托育

服務登記或托育機構立案申請，並

協助家長媒合托育。 

 

原址原地複查 

1.現場有嚴重違反兒少法之情事，須 

立即勒令停托。 

2.函文勒令停止收托並做行政裁罰。 

有意願依法 

登記或立案 

無意願依法登記或立案 

函文要求待改善

及建議事項 


